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綜合交易帳戶作業要點參、

二、三及四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參、交易及成交分配申報作業 

二、成交分配及分配前更正帳號

申報作業 

（一）證券商受託以非綜合交易

帳戶買賣成交之有價證

券，得於成交日或成交日

後第一營業日申報更正

帳號予綜合交易帳戶

後，併入綜合交易帳戶個

別證券之總成交金額及

總成交數量進行成交分

配申報作業。另證券商受

託以綜合交易帳戶買賣

成交之有價證券，亦得於

成交日或成交日後第一

營業日申報更正帳號予

非綜合交易帳戶後再申

報成交分配明細。另證券

商須依本作業要點參、三

增修委託明細。 

 

 

（二）證券商應於成交日按個別

證券申報分配明細，其申

報各委託人之總成交金

額及總成交數量，須與當

日綜合交易帳戶更正帳

號後個別證券之總成交

金額及總成交數量全部

相同，並於當日下午三時

至六時依規定電腦格式

參、交易及成交分配申報作業 

二、成交分配及分配前更正帳號

申報作業 

（一）證券商受託以非綜合交易

帳戶買賣成交之有價證

券，得於成交日或成交日

後第一營業日申報更正

帳號予綜合交易帳戶

後，併入綜合交易帳戶個

別證券之總成交金額及

總成交數量進行成交分

配申報作業。另證券商受

託以綜合交易帳戶買賣

成交之有價證券，亦得於

成交日或成交日後第一

營業日申報更正帳號予

非綜合交易帳戶後再申

報成交分配明細。另證券

商須依本作業要點參、三

及四增修委託明細。 

 

 

（二）證券商應於成交日按個別

證券申報分配明細，其申

報各委託人之總成交金

額及總成交數量，須與當

日綜合交易帳戶更正帳

號後個別證券之總成交

金額及總成交數量全部

相同，並於當日下午三時

至六時依規定電腦格式

 

 

 

因綜合交易帳戶委託明細資料

申報放寬至 T+1 日下午六時前

完成申報即可，爰取消本作業要

點參、四原規定之 T+1日修改委

託明細申報作業。 

 

 

 

 

 

 

 

 

 

 

 

 

 

 

外國委託人使用之綜合交易帳

戶(證券買賣帳號為 995555-檢

查碼)若證券商未能於 T 日下午

六時前完成成交分配申報作

業，得將未完成分配之資料留存

於原綜合交易帳戶下，另須依本

作業要點參、四申報成交明細之

部分調整分配。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申報分配後之成交明細

至本公司。但證券商未能

完成外國委託人綜合交

易帳戶(證券買賣帳號為

995555-檢查碼)成交分

配申報作業者，得於當日

下午六時前依規定電腦

格式申報留存未完成分

配之資料於原綜合交易

帳戶下，另須依本作業要

點參、四申報成交明細之

部分調整分配。證券商於

成交日完成分配明細申

報後如須修改分配者，應

先行撤銷當日更正帳

號，該分配資料經回復至

原始綜合交易帳戶成交

資料後，視需要重新申報

更正帳號，再申報分配後

之成交明細。 

[(三)至(七)略] 

 

 

三、證券商應於成交日後第一營

業日下午六時前，依規定電

腦格式申報各委託人或受

任人之委託明細至本公

司。本公司如有業務需要

時，得要求證券商即時提供

當時綜合交易帳戶之成交

回報，及各委託人或受任人

之委託明細。前揭委託明細

應含證券商代號、綜合交易

帳戶帳號、證券代號、買賣

別、原委託書編號、委託人

申報分配後之成交明細

至本公司。證券商於成交

日完成分配明細申報後

如須修改分配者，應先行

撤銷當日更正帳號，該分

配資料經回復至原始綜

合交易帳戶成交資料

後，視需要重新申報更正

帳號，再申報分配後之成

交明細。 

[(三)至(七)略] 

 

 

 

 

 

 

 

 

 

 

 

 

三、證券商應於成交日下午三時

至六時，依規定電腦格式申

報各委託人或受任人之委

託明細至本公司。本公司如

有業務需要時，得要求證券

商即時提供當時綜合交易

帳戶之成交回報，及各委託

人或受任人之委託明細。前

揭委託明細應含證券商代

號、綜合交易帳戶帳號、證

券代號、買賣別、原委託書

編號、委託人或受任人之代

 

 

 

 

 

 

 

 

 

 

 

 

 

 

 

 

 

 

 

 

 

 

 

綜合交易帳戶委託明細資料申

報放寬至 T+1 日下午六時前完

成申報即可。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或受任人之代號及名稱、委

託數量等。前揭同一委託人

或受任人得使用一個以上

之代號，本公司得視業務需

要，請證券商提供委託人或

受任人之相關明細資料。 

 

 

四、證券商得於成交日後第一營

業日下午六時前申報本作

業要點參、二、（二）成交

明細之部分調整分配，調整

分配後個別證券分配予各

委託人之總成交金額及總

成交數量，須與當日綜合交

易帳戶更正帳號後個別證

券之總成交金額及總成交

數量全部相同。惟證券商於

成交日申報之分配明細為

本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者，次一營業日申報部分調

整分配時，僅得調整分配予

本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商於成交日後第一營業

日已申報調整分配後，如須

再修改分配者，應先行撤銷

當日更正帳號，該分配資料

經回復至成交日最終分配

明細後，視需要重新申報更

正帳號，再申報分配後之成

交明細。 

號及名稱、委託數量等。前

揭同一委託人或受任人得

使用一個以上之代號，本公

司得視業務需要，請證券商

提供委託人或受任人之相

關明細資料。 

 

 

四、證券商得於成交日後第一營

業日下午六時前申報本作

業要點參、二、（二）成交

明細之部分調整分配，及修

改本作業要點參、三之委託

明細，調整分配後個別證券

分配予各委託人之總成交

金額及總成交數量，須與當

日綜合交易帳戶更正帳號

後個別證券之總成交金額

及總成交數量全部相同。惟

證券商於成交日申報之分

配明細為本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者，次一營業日申報

部分調整分配時，僅得調整

分配予本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證券商於成交日後第

一營業日已申報調整分配

後，如須再修改分配者，應

先行撤銷當日更正帳號，該

分配資料經回復至成交日

最終分配明細後，視需要重

新申報更正帳號，再申報分

配後之成交明細。 

 

 

 

 

 

 

 

 

因綜合交易帳戶委託明細資料

申報放寬至 T+1 日下午六時前

完成申報，爰取消原 T+1日修改

委託明細之申報作業。 

 

 

 

 

 


